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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层的经验 

法学院的稳定发展不仅意味着成型的模式，也深蕴着特定的发展经验，这包

括： 

（一）环境与人文相得益彰。烟台大学位于凤凰山下、黄海之畔，与蓝天碧

海相伴，风景如画，气候宜人，环境优势得天独厚。学院师生深受孔孟之学、传

统文化的熏陶，对外交流尽显山东人之正直豪爽、淳朴热情；内部管理则不拘小

节、民主融洽。优美的环境、融洽的氛围有助于建成老中青结合的学科团队，形

成团队内部良性的运行机制，实现环境育人、感情留人；有助于文化交流、融会

贯通，为此，学院专门设立了“名师讲堂”、“三元论坛”、“实务讲坛”等，1邀请

名家俊彦前来举办高端学术讲座，使师生们不出校门就可以近距离获得一流的知

识或信息。 

优美的环境和深厚的人文基础也铸就了烟大法学“严谨务实”的学风。这种

学风贯彻于学院工作的各个方面。多年来，学院始终坚持教学的中心地位不动摇，

要求教授必须为本科生授课，积极开展教学竞赛提升青年教师教学质量，严格教

学管理制度和质量保障机制。高质量地推行教材建设，建成了以国家级规划教材

和精品课教材主，案例教材和电子出版物为辅的教材体系。教材内容及难度适中，

以为学生构建一个简明、清晰的制度体系，而不过多铺陈学说和渊源。注重基础

问题研究，系统研究了物权法、继承法、侵权法、法社会学等的立法和法律适用

问题。大力倡导应用性研究，为社会发展提供相应的法律对策：开展了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公益征收等研究，回应了社会热点和难点；开展了海岸带使用权、

海上服务贸易等研究，以助益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法律制度建设；开展了专利

质押融资、地理标志等方面的研究，以适应知识产权快速发展的要求。在学术研

究中严守学术规范，全面整理学术资料，认真开展田野调查。设立学术沙龙制度，

以敞开交流或批判，确保学术成果的质量。 

（二）个体与团队共同进步。之所以在一片荒滩上能开创世人瞩目的事业，

在诱惑繁多、人心浮躁的时代又能取得新的稳定的发展，很重要的是靠全体烟大

法律人对法学事业的挚爱。对法学事业的挚爱可以转化为持续不断的刻苦钻研，

                                                             
1 名师讲堂分两个系列，一是面向北大、清华两校的名师讲堂，这一讲堂由学校出资支持，是两校继

续支持烟大发展战略协议的一部分。二是由法学院校友魏汝久出资百万设立“郭明瑞法学名家系列讲座”

基金，面向国内外法学及社科领域大师级人物开设的讲堂。魏汝久是法律系国际经济法专业 92 级自费

生，1993 年，因为家庭原因辍学，在烟台大学仅上了一年。现任北京魏汝久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

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法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律师协会环境与资源

法委员会顾问。曾参与过郭国汀律师案、浙江东阳事件辩护案、“三班仆人派”特大刑事辩护案、玉山江

引渡案等。 



造就一代代法学名流。2郭明瑞教授卸任校长以来，大作频出，再攀学术高峰，海

内惊呼“老郭不老”！孔庆明教授退休后仍为学术年会及讲坛的常客，于 83 岁高

龄又推出专著《法律与权利》，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常青树”！房绍坤教授公务之

余笔耕不辍，学术成果居全院之首，为国家级团队的“领军人”。 

对法学事业的挚爱可以使我们的老师排除个人、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困难，

投身于教书育人事业。孙季萍教授从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耽误一次课。她总

是尽一切所能帮助身边的每一位学生。每一篇交到她手中的论文，她总是一字一

句包括标点符号也一一修改。3王海英老师曾担任国际经济法 89-1 的班主任。每

天早上不到六点就爬起来，坚持与学生一道儿出早操；冒着酷暑和学生一起参加

军训，白皙的小姑娘硬是晒成“黑嫁娘”；为避免刚入学的新生想家，中秋佳节

她选择了与学生共度；为增强班级的凝聚力，她自愿出资与学生举办新年晚会；

不论离校多远、无论天气如何，她总是定期给学生开班会，深入宿舍和他们交

流……学生们深深地喜爱上了这个和蔼可亲的大姐姐，与她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

友。4 

领军人物会带大做强一个团队，强大的团队也会有利于个体成长。民商法学

团队拥有郭明瑞、房绍坤教授等领军学者。领军学者具有杰出的学术业绩，在重

要科研和教学项目研究、解决关键疑难问题等方面起到了龙头作用。一批中青年

学者通过与领军人物合作研究，取得了标志性成果，学术上获得长足进步。其中

的典型包括：郭明瑞、房绍坤、於向平的《民事责任论》；郭明瑞、房绍坤、唐

广良的《民商法原理》；郭明瑞、房绍坤、关涛的《民法》和《继承法研究》；郭

明瑞、房绍坤、张平华的《担保法》；房绍坤、王洪平的《公益征收研究》；房绍

坤、范李瑛、张洪波的《婚姻家庭与继承法》等。 

（三）传承与创新有机结合。所谓传承，指无论办学规模如何扩张、人员如

何变动，法学院的优良传统、管理制度都得以在三十年的历史中延续下去。在优

良传统上，学院都保持着“淳朴热情”的处世风格；在团队建设上，团队成员都

相互尊重、相互提携，有着良好的“传帮带”传统；在管理制度上，一直尊重师

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教师的参与意识和首创精神，贯彻落实优良的院务民主

制度。例如，三十年来，坚持每周三召开全院教师大会，集中研讨教学、科研、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三十年来，一直对教授、助教一视同仁平等分配课时补

贴，以实现对中青年教师的特殊关照。三十年来，在职称评审、干部选拨、评优

定先等各项活动中一直严格贯彻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三十年来，党政干部之间一

直存在良好的合作关系，保持着定期会议、流程完善和强化督查等特色鲜明的党

政联席会议制度。 

所谓创新，指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学院对已有教学、科研、管理制度进行修

正、完善或创设新的制度。在教学方面，持续不断推进改革以完善教学体制机制，

                                                             
2据史卫进教授回忆，1988 年春末夏初的一次法律系的教职工例会上，杨殿升教授一改平日和蔼可亲

模样，一脸严肃地说：“我每天都会在晚上十一点多到宿舍外走一走，在这一个月中，我数了数法律系每

家的灯，发现只有杨春洗老师家的灯总是亮着，孔庆明老师家里的灯经常亮着，姜永琳家的灯偶尔亮着，

我们系的其他人家里的灯总是黑着。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大家被说的一头雾水，我更是弄不清原委。杨

老师继续说，“在北京大学的教工宿舍，教授们家里的灯在半夜总是在亮着，这个时间人的情绪安静了下

来，环境也安静了下来，正好是人集中精力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大量的研究都是在这个时间完成的。”他

对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说，“白天的工作虽然累，但是你们年轻人也应该学着开展研究，每天晚上晚睡一

会，多看一会书，多写一些文章，将来就会在科研上出成就。不搞科研，学生教不好，你们自己也没出

路。”入情入理的一番话，说得我们面红耳赤，大家纷纷表态要从自己开始，抓好科研工作。 
3 《不渝的信念  执着的追求——法学院孙季萍教授事迹》，载于《烟台大学报》2008 年 10 月 6 日。 
4《王海英：就是要当老师》，载于《烟台大学报》2010 年 11 月 22 日。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早在 1990 年，法律系就在烟威地区法检机关设立实习基地，

推行近一个学期的教学实习，藉此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法学人才。1997 年，

以《改革法学实习，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法学人才》为题的教改成果获得省

山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世纪之交，我国法律院系规模普遍扩张，

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与此前有很大不同。学院利用获批成为省级试点改革专业的

机会，在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这一核心问题上凝神聚力、大胆尝试，所推出的《法

学院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的基本构想》，《法学专业教学改革思路》等成果先后于

2001、2005 年获得山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一等奖。2005 年以来，

教学改革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越来越微观、专门、精细。例如，承接此

前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改革的成果，结合民商法质量工程建设的要求，通过优化

师资队伍、加强教材建设、完善教学结构、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手段，在“民

法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形成了“五位一体”的特色结构。该成果于 2009 年获

得山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另一方面，越来越宏观、综合、体系，

在以往所有教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学院积极探索和实践“目标牵引—协同平台

—立体机制—双轨反馈”四维一体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5，强化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国际视野、实践能力，2005 年以来，经过 5 年重点建设，4 年实践

检验，该项培养模式获得了明显的建设成效，得到了兄弟院校的高度认可。该成

果于 2014 年获得山东省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科研上，为发挥科研活动的计划性、导向性6，打造高层次课题的种子基

金，学院从重点学科、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筹措经费，设立开放性课题及后期资

助课题。其中，开放性课题包括科研和教研两大序列，后期资助项目分著作、论

文项目两类。加大成果奖励力度，加快推出标志性成果，对于在法学类核心刊物

上发文、获得省部级成果奖者给予专门奖励。为鼓励法学成果“走出国门”，特

规定在 SSCI 上发表论文者给予 2 万元奖励。建立完善课题申报内部评审机制，

其中，省部级课题的申报书至少要经过个人申请、课题组评议、学术委员会评议

三关，这一评审机制既促使了课题组内部充分整合意见，又能有效吸纳专家评议

意见，从而有利于申请人及时调整申报思路，明确研究方向和重点，进而提高了

课题申报的命中率。近 5 年，学院教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5 项，主持省部

级课题 52 项。 

在管理制度上，2013 年 9 月建立了院务委员会制度，使之成为法学院重大

事务的审议机构。其职责主要包括：审议决定学院发展规划；审议决定与专业和

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相干的重大问题；制定或修改重要规章制度；审议法学

院经费管理和使用办法、岗位津贴及奖酬金评定办法、评优评先制度等。首届院

务委员会由具备广泛代表性的 19 名院务委员组成。7院务委员会成立后，配合学

院提出的“制度建设年”的目标，加快了建章立制工作。先后制定了退休人员返

聘制度、法学院学生参加诉讼管理制度、教师参加公共活动补贴制度、院聘院长

                                                             
5 这一培养模式的具体内涵为：（1）确立应用型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建立目标牵引式培养机制；（2）

加强协同平台建设，强化师生应用型能力培养。所谓协同平台主要包括教学质量工程平台、学科建设平

台、实训平台。（3）构建“双师型、多元化、国际化”的立体运行机制。（4）建立“实时+长期”的双轨

反馈机制，既建立了三级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现了教学全过程的闭环管理，又跟踪分析校友成长状况，

开展“毕业后再教学”，不断改善人才培养的体制和机制。 
62013 年开放课题的选题方向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国农村法律制度研究；知

识产权法律制度研究。这三个方向具有显著时效性和应用特色，符合未来我院学科科研发展方向。 
7烟台大学法学院首届院务委员会主任：金福海，院务委员会副主任：范李瑛，院务委员会委员：王

海英 初炳东  樊静 关涛 宋振武 张平华；宋红松 王加卫 程朝阳 林宗浩；何燕 杨利军 陆寰；田华

栋；孙博；马立伟；王岩 院务委员会候补委员：郭 静 院务委员会秘书：房大任。 



助理制度，修订了科研管理和奖励办法、职称评审客观量化打分办法等。同时，

建立完善学术委员会制度，学术委员由学院教授担任。在职称评审、学术成果认

定等方面，严格坚持学术自治，充分发挥教师在学术中的主导作用。 

（三）内涵式发展与外部资源整合相结合。适应开放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

确立了内涵式发展与外部资源整合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所谓内涵式发展，指内部

挖潜、苦练基本功；不盲目追风、不急于求成，打造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和特色。

所谓外部资源整合，指积极走出去，获知最新信息，学习先进经验；开拓资源、

靠近资源、引进资源，借力发力、造势发展。为此，我们着力打造下列资源整合

机制：一是学院高度重视校友工作，于 2011 年成立法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着

力打造校友网站、《烟大法律人》期刊、微信等学院与校友日常沟通平台；建立

了中心城市或地区校友会、整理完善了校友通讯录，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校友信息

网。跟踪分析校友成长状况，开展“毕业后再教学”，建立法学教育的长效机制

和动态反馈系统。定期邀请校友返校开设讲座或者授课，通过现身说法，可以明

确在校生的职业规划、人才目标，坚定法律信仰，改进学习方法。吸引校友捐资

助学，其中，魏汝久校友捐资百万设立名家讲座基金、张庆方校友捐资设立的“杨

春洗奖学金”、董一鸣校友捐资设立贫困生助学金已逾十年，王涛校友捐资二十

万元设立“德源励志奖学金”等，此外还有众多校友或以个人或以群体的方式积

极回馈母校。广泛收集及时发布校友工作单位的招聘信息，积极介绍毕业生的情

况，邀请校友为应届毕业生介绍工作。在校友的大力支持下，2012 年以来，学院

就业率逐年攀升，其中 2013 年就业率达 40%，2014 年就业率超过 60%。二是依

托两校援建委员会，深化与北大、清华两校法学院的友谊。8自 2003 年设立“北

大、清华名师讲堂”以来，法学院已邀请两校名师 22 人次前来烟大讲学。两校

指派专家 20 余人次到烟大指导制定专业或学科建设方案。双方联合举办了“宪

法的具体问题学术研讨会”、“胶东法律人联谊会 2012 年会”等学术会议。2013

年，北大法学院同意其图书馆向烟大法学院教师免费开放，并可为烟大前往北大

的访问学者提供工作区位。三是成立胶东法律人联谊会，举办跨学科的学术论坛。

由郭明瑞、贺卫方、陈卫东、赵旭东、杨立新等教授倡议下，2008 年于山东牟平

召开了“胶东法律人联谊会”成立大会9，联谊会是全国首个地域特色鲜明、涵盖

法学各部门、理论界实务界共同参与、广泛联系烟大校友和教师的非营利性社会

组织。目的是构建坚实的友谊平台，以繁荣中国法学学术、服务胶东法治建设。

联谊会由郭明瑞教授担任会长，贺卫方教授担任秘书长，张平华教授担任副秘书

长。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经申请可以成为会员：祖籍胶东，或在胶东从事法律教

育或实务工作，或曾经在烟台大学法学院工作或学习过。2008-2010 年胶东法律

人联谊会主要由烟台大学承办，围绕公法私法的交融、法律人才的培养、法学教

育、国际法学等广泛的主题召开学术会议。2011-2012 年，胶东法律人联谊会走

出胶东，先后在济南、北京召开，2013 年再次回到烟台由鲁东大学承办。这三次

会议不采学术会议而改采高峰论坛形式，主题比较凝练，风格比较活泼，也在广

泛接受的基础上发展定型。四是积极开展省级法学研究会工作。学院设有三个省

级法学研究会的秘书处：山东省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国际法学研究会、海峡

两岸关系法学研究会。在省法学会的统一领导下，学院负责组织以上研究会的日

                                                             
8 1985 年清华北大援建烟台大学，援建结束后，1990 年成立了“北大清华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

会”，每两年召开一次援建委员会，研究指导烟台大学教学、科研及改革发展。在毎两年的援建委员会

中，三个法学院的负责人都会借机研讨合作事宜。 
92007 年 7 月，在郭明瑞、贺卫方、陈卫东、赵旭东、杨立新等的倡议下，在山东荣成召开了“胶东

法律人联谊会”筹备会。此次会议草拟了联谊会的章程，决定成立联谊会。 



常活动，策划相关学术会议。经过长期努力，以上研究会成为团结广大法学研究

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的纽带，为推动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培养高水平法律人才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